
      

南光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對子公司之監理與管理辦法 

第一條：目的 

為遵循政府法令，善盡對子公司監理之責任，以促進子公司之健全經營，合理確保總公司賦

予任務及目標之達成，特依據財政部證券暨期貨管理委員會訂頒之「公開發行公司建立內部

控制制度處理準則」規定，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適用範圍 

本辦法適用於總公司對其具有控制能力之轉投資公司（以下簡稱子公司）。前項具有控制能力

之定義，依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五號及第七號規定，係指總公司直接及經由轉投資公司間接

持有一公司超過半數之普通股股權而言。 

第三條：組織控制 

一、子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之選任，由總公司參酌子公司當地法令規定及取得子公司股份比例，

委派適任人員擔任之，改任時亦同。 

二、總公司委派之子公司董事及監察人，應遵照本公司指令及子公司章程行使職權。 

三、子公司之重要經理人，例如總經理或最高經營主管、財務主管等，由總公司依有效經營

管理子公司之需要，甄選適任人員擔任之，改任時亦同。 

四、為建立和實施子公司內部控制制度，並維護內部控制制度之設計和執行的有效性，總公

司委派子公司之重要經理人應履行下列職責： 

1.依授權審查及核決子公司必要控制作業之內部控制制度之設計及自行檢查作業之程序

及方法。 

2.設置有內部稽核單位之子公司，應督促其定期或不定期執行稽核作業，並將專案稽核

計劃、年度稽核計劃及實施執行情形，發現之內部控制制度缺失及異常事項改善情形

等，儘速向總公司提出報告。 

3.督促子公司各部門自行檢查必要控制作業之內部控制制度，並儘速向總公司提出報告。 

4.定期編製月結之子公司監理報告（包括月結之財務報表及經營績效報告），並儘速向總

公司提出報告。 

5.財務主管依其職權，對於必要之控制作業之交易事項、財務報表及經營績效報告，負

審核之責。 

第四條：必要之控制 

一、總公司應於內部控制制度中，訂定對子公司必要之控制作業，並考量該子公司所在地政

府法令之規定及實際營運之性質，督促子公司建立內部控制制度及自行檢查作業之程序

及方法。 

二、若子公司規模不大或純係紙上公司，得考量該子公司所在地政府法令，實際營運性質及

規模、員工人數等因素，彈性調整其控制作業及子公司內部控制制度之內容，不受本辦

法第五、六、七條之限制。 



第五條：經營管理之監理控制 

視各子公司之業務性質、營運規模及員工人數，指導其設置內部稽核單位及訂定內部控制制

度自行檢查作業之程序及方法。 

第六條：財務、業務資訊之監理控制 

一、總公司對子公司財務、業務資訊之監理，應包括下列控制作業： 

1.子公司獨立財務、業務資訊系統之建立。 

2.子公司有效財務、業務溝通系統之建立。子公司除前條所列之重大財務、業務事項應

於事實發生前呈報公司外，依證券交易法及相關規定應為公告或申報之其他足以影響

總公司權益及證券價格之重大事項，亦應於事實發生時立即向公司報告。 

3.定期取得各子公司月結之管理報告，包括資產負債月報表、損益月報表等進行分析檢

討。 

4.配合法令規定之應公告或申報事項及其時限，及時安排各子公司提供必要之財務、業

務資訊，或委託會計師進行查核或核閱子公司之財務報告。 

二、財務單位應督促各子公司定期提供月結之財務報表。其未能如期提供，或提供資料不全

者，應要求檢討改善。 

三、財務單位取得子公司之財務報表後，應進行必要之查核分析。若發現異常所取得資料有

進一步查證之必要，應要求查明原因及提供佐證資料。 

第七條：稽核管理之監理控制 

一、總公司對子公司稽核管理之監理，應包括下列控制作業： 

1.視各子公司之業務性質、營運規模及員工人數，指導其設置內部稽核單位及訂定內部

控制制度自行檢查作業之程序及方法，並監督其執行。 

2.將各子公司納入內部稽核範圍，定期或不定期執行稽核作業；稽核報告之發現及建議

於呈核後，應通知各受查之子公司改善，並定期作成追蹤報告，以確定其已及時採取

適當之改善措施。 

3.設置有內部稽核單位之子公司，應將專案稽核計劃、年度稽核計劃及實施執行情形、

發現之內部控制制度缺失及異常事項改善情形等，儘速向總公司提出報告。 

4.總公司內部稽核單位應覆核各子公司所陳報之稽核報告或自行檢查報告，並追蹤其內

部控制制度缺失及異常事項改善情形。 

二、總公司內部稽核單位執行子公司稽核作業時，若發現異常，應請受稽核單位查明原因，

確認責任歸屬，提出處理對策，及執行檢討改善。受稽核單位對於前述之稽核作業，應

予協助配合。 

三、為有效執行子公司之內部控制制度自行檢查作業，由子公司稽核單位（若無稽核單位則

由總公司委派子公司之重要經理人）整合子公司各單位擬定之自行檢查作業查檢表，交

由受稽核單位定期自行檢查及填載自行檢查報告。前述之自行檢查報告暨有關之查核說

明及佐證資料，應於規定期限內備妥，備供稽核單位覆核及實施稽核作業參考。 

第八條：本辦法經總經理通過後實施，修改時亦同。 


